
致辭 

立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２０１１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 

（修訂附表２）公告》動議的決議案的總結發言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１年６月３０日（星期四）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六月三十日）在立法會會

議上，根據《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就批准《２０１１年強制性公積金

計劃條例（修訂附表２）公告》而動議的決議案的總結發言： 

 

代主席女士： 

 

  首先，多謝小組委員會的主席及各位議員剛才的發言。當中涉及的範

圍頗廣，包括退休保障，強積金制度的改善情況等。我過去在多個場合提

到，我很關心如何改善強積金制度，包括收費水平等大家都關注的議題，

這些我會積極跟進，但在今日這場合我暫不作回應，我希望就另一些意

見，基本上是對今次修訂最低有關入息水平太遲、太慢的一些批評，作出

回應。 

   

  就政府為何不一早提交修訂予立法會審議，正如我在動議議案時提

出，政府在收到積金局的報告，就現有機制作出統計後，我們已看到要考

慮最低工資與最低有關入息的關係和影響。因為原有的檢討機制，只列明

其中一個考慮點是入息中位數，我們認為該中位數不能反映法定最低工資

實施後對有關入息水平的影響，所以要衡量好這兩件事才作進一步建議。 

 

  當最低工資的金額於本年一月經立法會正式通過，政府便立即於二月

的財經事務委員會，就積金局的檢討結果進行諮詢，當時並沒有建議以

５，５００元為有關最低入息水平。５，５００元是當時已有的數據提供

給我們的一個考慮點，政府當時已清楚表明是希望考慮法定最低工資的影

響和諮詢議員後，才提出建議。政府代表於四月二十日出席由財經事務委

員會安排的公聽會，在聽取意見後，隨即落實方案，啓動立法程序。我想

指出，政府是在充分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及意見後，才提交修訂。修訂亦反

映了由最低工資立法到實施期間市民和議員對法定最低工資對入息數據

的影響有所掌握，再達成共識後，政府才提出有關修訂。 

 



  議員的第二個意見是為何最低入息水平不能早些生效，有議員認為應

將生效時間提前，我想指出，正如我剛才提到，修訂公告的生效日期，是

政府審慎考慮了業界及積金局的意見，及積金局向主要僱主組織進行調查

的結果而釐訂的。大家都知道，系統調整不只涉及受託人，還涉及２０多

萬僱主，他們需要自行或聘任資訊系統服務提供者，更改支薪或供款軟

件，並需在調校系統後，全面測試供款流程，以減少出錯。因此，必須給

予他們合理時間作準備。事實上，對比上一次最低有關入息水平在二○○

二年的調整，政府已將準備時間由６個多月壓縮至４個月。為盡量避免混

亂情況，積金局會積極宣傳及透過其他渠道，讓僱主可早日開始準備這項

變動。我認為今次的生效時間是在充分考慮了僱主所需的落實時間和顧及

讓收入人士減輕供款負擔之間，取得合理平衡。 

 

  亦有議員關心將來檢討最低有關入息水平的機制。我剛才已提到，積

金局已有計劃，待法定最低工資對僱員的入息分布產生的實際影響較為明

顯後，會根據相關數據，對法定調整機制進行全面檢討。現階段積金局預

計法定最低工資的實質影響會在其實施１８個月後顯現，因此認為在法定

最低工資實施後大約１８至２４個月開始進行該項檢討會較為適合。政府

會要求積金局密切留意實際情況，作出適當安排。 

 

  至於檢討範圍，積金局計劃的檢討會涵蓋多個方面，包括檢討繼續採

用現行調整機制是否合適、探究其他方案作為該兩個有關入息水平的調整

基礎等，我們和積金局對任何建議，包括各位議員剛才所提的建議，均持

開放態度。 

 

  代主席女士，我謹希望各位議員能夠支持我們這項附屬法例修訂。 

完 

 


